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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 
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  

(第 548 章 )  

 
《 2016 年商船 (本地船隻 )(投保額 )(修訂 )公告》  

 
引言  
 
 海 事 處 處 長 根 據 《 商 船 (本 地 船 隻 ) (強 制 第 三 者 風 險

保 險 ) 規 例 》 ( 第 548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H) 第 21 條 ， 作 出

《 2016 年 商船 (本 地船隻 ) (投保額 ) (修訂 )公告》 ( “ 《修訂 公

告》 ” )  (載於附件 )，以提高本地船隻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的

最低法律責任保額。  
 
 
理據  
 
現行法例  
 
2 .  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 (第 548 章 ) (“ 《條例》 ” )
第 VA 部第 23C 條及第 23D 條  1 規定，該部份適用的本地船

隻，須就死亡或身體受傷的第三者風險投保，並須達至指明

的最 低法律責任保 額。《商船 (本 地船隻 ) (投保 額 )公告》 (第

1 根據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(一般 )規例》 (第 548 章，附屬法例 F)第 49 及 50
條的規定，符合以下說明的船隻： (i)在中國內地或澳門註冊； (ii) 用

於前來香港或自香港前往其他地方進行貿易；及 (ii i)  獲中國內地或澳

門的政府當局發出任何證明書 (但任何獲認可的公約證明書除外 )允許該

船隻前來香港進行貿易，須有一份保險單或一項彌償安排，而該保險

單或彌償安排須涵蓋《條例》第 23D 條須予涵蓋的法律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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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8 章，附屬法例 K)第 3 條訂明不同類型船隻的最低法律責

任保額，現行保額自 2007 年起未作出過調整。  
 
調整投保額的需要  
 
3 .  2012 年 10 月 1 日在南丫島附近發生的撞船事故死傷

嚴重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，以確定

事故的起因和檢討香港載客船隻海事安全的規管。同時，運

輸 及 房 屋 局 和 海 事 處 亦 與 業 界 探 討 多 項 確 保 海 事 安 全 的 措

施，當中包括提高本地船隻的第三者風險保險保額，加強對

乘客的保障。  
 
4 .  海事處在 2012 年年底成立工作小組，檢討本地船隻

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法定最低法律責任保額。該工作小組

由海事處領導，成員包括本地船隻業界、保險業界、保險業

監理處及運輸署代表。經審視和考慮多項因素，包括申索情

況、保險公司的風險承受能力及業界的負擔能力，工作小組

同 意 ， 視 乎 船 隻 類 型 ， 將 法 定 最 低 保 險 保 額 分 別 提 高 至

500 萬元及 1,000  萬元。  
 
5 .  基於風險管理考慮，保險業界表示最多只可承受上文

第 4 段提及的法律責任保額，否則保費將須大幅提升，本地

船隻業界難以承擔。  
 
 
立法建議  
 
《修訂公告》  
 
6 .  《修訂公告》旨在提高本地船隻的強制第三者風險保

險法定最低法律責任保額，詳情如下：  
 

船隻類型  現行最低  
法律責任保額  

新訂最低  
法律責任保額  

(a)  領有證明書，獲允許運載多

於 12 名乘客的本地船隻，

但以下兩類除外：  

500 萬元  1 ,000 萬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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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隻類型  現行最低  
法律責任保額  

新訂最低  
法律責任保額  

( i )  第 I 類別的原始船隻；

以及  
( i i )  並 非 為 租 金 或 報 酬 而 出

租的第 IV 類別船隻  

(b )  領 有 證 明 書 ， 獲 允 許 運 載

12 名或少於 12 名乘客的本

地船隻  
100 萬元  500 萬元  ( c)  第 I 類別的原始船隻  

(d )  並非為租金或報酬而出租的

第 IV 類別船隻  

 
 
生效日期及過渡期  
 
7 .  新的法定最低法律責任保額將於 2016 年 9 月 1 日生

效。本地船隻的保險單如在緊接 2016 年 9 月 1 日前已經簽訂

生效，則現行法定最低法律責任保額繼續適用，直至下列情

況出現，以日期較早者為準：  
 

( a)  該保險單的有效期屆滿；  
 

(b )  自《修訂公告》生效日期起計的一年屆滿；或  
 

( c)  該 保 險 單 的 條 款 或 條 件 被 更 改 ， 以 致 即 使 原 有 的 法

律 責 任 保 額 繼 續 適 用 ， 該 保 險 單 亦 不 再 符 合 《 條

例》的規定。  
 

本地船隻的第三者風險保險單，有效期一般不會超過一年。

因此，上述安排應該足以讓業界順利過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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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時間表  
 
8 .  《修訂公告》的立法時間表如下：  
 
 
 刊登憲報  2016 年 4 月 22 日  
  

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  
後審議的程序  
 

 
2016 年 4 月 27 日  

 生效日期  2016 年 9 月 1 日  
 

 
建議的影響  
 
9 .  《修訂公告》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

的 條 文 。 建 議 不 會 影 響 《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的 現 有 約 束

力。  
 
10 .  至於建議的經濟影響，雖然提高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

最低法律責任保額會為本地船隻的營運者帶來額外成本，但

可加強對乘客的保障，水平亦為業界可接受。建議對財政、

公務員、生產力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性別議題或家庭方面

亦無影響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 
11 .  我們於 2015 年 5 月 5 日就提高本地船隻的強制第三

者風險保險法定最低法律責任保額的建議，諮詢本地船隻諮

詢委員會。委員支持這項建議。  
 
12 .  我們於 2015 年 5 月 27 日的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

會 會 議 上 ， 就 修 例 建 議 諮 詢 委 員 。 事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這 項 建

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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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 
 
13 .  我們會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

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。  
 
 
查詢  
 
14 . 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海事處高級海事主

任／危險貨物及檢控，梁偉光先生聯絡 (電話： 2852 4538)。  
 
 
 
 
海事處  
2016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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